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113學年度「優秀獎學金」申請表
	姓名
	
	學號
	

	系別
	
	班級
	

	班排名
	
	操行成績
	

	申請資格
	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，全班排名前15％，無任何一科不及格為原則。
操行平均成績在80分（含）以上，且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。

	檢附資料
	1.申請表
2.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書正本（含班排名及操行成績）
3.獎狀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

	優秀傑出
事蹟簡述
	

	系所初審
	審查意見及結果：

系主任核章：

	學院複審
	審查結果：

院長核章：


※為辦理本次活動，須蒐集申請者姓名、系所、班級、學號、成績及排名等個人資料(識別類：C001辨識個人者；特徵類：C011個人描述；C057學生紀錄)等個人資料，以在活動期期間於校務地區內進行相關業務聯繫及資格審查。
本人瞭解上開告知事項，並已清楚學校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個資之目的及用途，並同意學校於上開告知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資料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